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西青区市场监管局关于公布

蓝卡（天津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工业产品

生产许可证获证信息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依企业申请，经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，西青区有1家工业产品生产企业（名单见附件）符合取得许可条件，现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名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5年10月21日
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名单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产品名称
	产品明细
	住所
	生产地址
	证书编号
	有效期
	发证日期
	说明

	1
	蓝卡（天津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
	食品用纸包装、容器等制品
	食品相关产品：食品用纸包装、容器等制品

食品用纸包装（特定食品包装用纸和纸板，接触食品层材质：纸，工序：分切、模切、包装）

产品执行标准：Q/LKTJ0001-2025食品包装用硅油纸

食品相关产品：食品用纸包装、容器等制品

食品用纸包装（食品包装用淋膜纸和纸板，接触食品层材质：乙烯均聚物；聚乙烯，工序：复卷分切、印刷、分切、包装）

食品相关产品：食品用纸包装、容器等制品

食品用纸包装（特定食品包装用纸和纸板，接触食品层材质：纸，工序：复卷分切、印刷、分切、模切、包装）

产品执行标准：Q/LKTJ0002-2025食品包装用防油纸

食品相关产品：食品用纸包装、容器等制品

食品用纸容器（淋膜纸袋，接触食品层材质：乙烯均聚物；聚乙烯，工序：复卷分切、印刷、成型、分切、包装）

产品执行标准：Q/LKTJ0003-2025食品包装用纸袋

食品相关产品：食品用纸包装、容器等制品

食品用纸容器（特定食品用纸容器，接触食品层材质：纸，工序：模切、成型、包装）

产品执行标准：Q/LKTJ0004-2025食品包装用纸托
	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吴庄子村毛条路与赛达大道交口南500米
	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吴庄子村毛条路与赛达大道交口南500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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